关于做好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

2016年国庆节将至，为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，根据省水利厅《关于切实加强2016年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水利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水安监发〔2016〕19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，现就做好我局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安全责任。

节日期间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，各单位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节假日安全生产工作，要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，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心和使命感，保持并发展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的良好势头。

各单位、各部门要结合节日特点及本单位安全生产现状，有针对性的制订工作方案，对存在的事故隐患要彻底排查，不留安全死角。组织制定各项安全生产防范措施，解决具体问题。节日期间正常生产的单位，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加强现场管理，切实抓好节日期间的安全监管工作。

二、要突出重点，切实抓好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

枢纽站、觅子站、曹村站、马栏站、岔口站要加强汛期值班值守，加强对水工程设施的日常检查和库区巡查，确保工程安全。各灌溉管理站要认真做好站内值班及渠道设施安全管理。供水公司要落实人员做好厂区巡查特别是夜间巡查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改，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，切实做好防毒、防恐、防破坏工作，加强水质检测，保证节假日期间供水安全。飞龙公司要切实抓好施工及内部管理等各项安全生产工作。水政科要加强门禁管理，落实办公区及住宅两院的安全防范措施。后勤中心要加强水电气管理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办公室要加强车辆管理，杜绝超员、酒后驾车、疲劳驾驶等违法违章行为，安排落实假日值班人员和车辆。水保站要进一步加强库区巡查工作，严防火灾事故发生。生态园要制定节假日游客接待方案及应急预案，做好各类突发事件的防范工作，确保节日期间接待工作安全有序。

三、积极开展安全生产自查、督查工作

各单位要认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自查活动，对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再部署、再安排。

在各单位自查的基础上，管理局将成立五个检查组，对各单位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准备情况进行再督促、再检查，具体分组情况如下：

第一组：由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问国政带队，党群办组织，主要负责供水公司的安全检查。第二组：由副局长党九社带队，灌溉科组织，水政科参加，主要负责红星水库、岔口站、下高埝站、庄里站、马栏站、觅子站、枢纽站及新区、耀州区办公及家属区的内保安全检查。第三组：由副局长康卫军带队，办公室组织，主要负责机关办公车辆的安全检查。第四组：由副局长席刚盈带队，养护大队组织，主要负责尚书水库、楼村站、宫里站、惠家窑站、曹村站及机关职工食堂的安全检查。第五组：由总会计师杨联宏带队，经营科组织，财审科参加，主要负责水保站、生态园的安全检查及全局各单位财务安全检查。
各组织单位要认真汇总检查结果，将检查结果形成书面材料报局安委办（人教科）。
四、工作要求
1.提高认识，认真自查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节假日安全生产工作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做到不留盲区、不走过场、不走形式。
2. 突出重点，夯实责任。检查工作重点要放在水利设施安全排查，节假日值班安排和责任落实，资产、资金规范管理，车辆设备按章管理等，确保节前无隐患，假期保平安，事事有安排，件件有落实，项项有人管。

3. 分类梳理，及时整改。要杜绝麻痹侥幸思想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坚持以检查促整改，边检查边整改。对检查出来的安全隐患，要在节前及时予以分类梳理。同时，落实专人，及时整改，确保全局节日安全生产正常进行。
陕西省桃曲坡水库灌溉管理局
2016年9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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